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
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6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推进本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拓宽途径扩大资源供给，进一步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和使用，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和利用小区现有资源改建成幼儿园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使用。

第三条　小区配套幼儿园的规划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设计规范、建设标准和安全环保等要求。

第四条　各区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政务服务、教育、发展改革等部门，健全联动管理机制，按职责做好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用地审批、园舍设计建设、验收、移交、开办等环节的监督管理，确保小区配套幼儿园与首期建设的居民住宅区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五条　老城区（棚户区）改造、新城开发和居住区建设必须将配套建设幼儿园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并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予以建设。

第六条　各区规划资源部门要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新建小区规划设计方案，并征求教育部门意见，符合配套建设幼儿园有关规定的，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七条　各区教育部门应配合规划资源部门，严格审查新建小区规划设计方案中配套幼儿园布局、位置、具体建设指标，确保落实有关技术指标和具体要求。

第八条　对分期建设的住宅小区，小区用地范围内安排有配套幼儿园的，配套幼儿园规划要与首期建设的居民住宅区规划同步审批。

第九条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据住宅项目相关规划等审批文件，办理相关建设手续，指导监督小区配套幼儿园与首期建设的居民住宅区同步建设。

第三章　验收交付

第十条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市规划资源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未获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的，一律不受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申请。

第十一条　小区配套幼儿园应与首期建设的居民住宅区同步验收。对存在配套幼儿园缓建、缩建、停建、不建等问题的，在整改到位之前不得办理竣工验收。

第十二条　幼儿园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3个月内，开发建设单位须将幼儿园用房无偿交付项目所在地区教育部门，同时移交竣工图纸等与幼儿园建设相关的全部档案材料。

第十三条　各区教育部门要积极做好验收合格幼儿园的接收、开办工作。

第十四条　各区人民政府及区有关部门在幼儿园移交过程中，要严格监督、大力支持。配套幼儿园用房竣工验收合格并办理移交手续后，区有关部门应抓紧会同开发建设单位办理不动产登记，不动产权属登记为区人民政府，确保用于发展学前教育，有关不动产登记费用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

第四章　管理使用

第十五条　小区配套幼儿园由所在地区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建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第十六条　小区配套幼儿园用房属于公共教育资源，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改或改变用途，严禁出租、出售、转让和抵押。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市建设交通委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使用工作意见的通知》（津政办发〔2011〕8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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